
附件七：
关于大学生参加扬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致家长的一封信
 尊敬的家长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完善我校学生的医疗保障体系，保障基本医疗需求，根据《关于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意见》（苏政办发[2009]46号）、《扬州市区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》（扬府办发[2009]158号）和《关于完善全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扬人社[2013]142号、扬财社[2013]48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将我校大学生参加扬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参保”）可享受的政策及相关事宜告知如下：
一、学生医疗保险筹资标准
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280元，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80元。参保的结算年度为每学年的9月1日至次年的8月31日。
二、学生参保做法及学生个人缴费
学生在校期间参保，遵循自愿原则，采取“进校时一次性征求意见（无特殊情况中途不变更），分年度收费和投保”的办法。对于新生，因无法预先征求意见，为保证入学报到工作顺利开展，学校将按规定标准统一预收保费，开学后再汇总、核对学生的参保意愿，弃保者学校将退还预收的保费。以后年度学校将按上年度参保情况收费并续保（学校建议，学生休学期间亦应参保），因特殊情况需变更参保意愿的，应在新学年开学初向学校提出参保或弃保申请。
三、若您的孩子不参保，请您填写所附《不参保意见征集单》并签名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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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参保意见征集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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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 1.“财务编号”详见装有银行卡的信封袋。
2.开学报到时，请将此单交系科老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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